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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采暖用木质地板

LY／T 1 700—2007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采暖用木质地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铺设在地面供暖系统上的木质地板。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7657 1999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102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GB／T 18103实木复合地板

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地采暧用木质地板wood flooring for ground with heating system

铺设在地面供暖系统上的木质地板。

3．2

表面装饰层surface decoration

地板表面的耐磨纸层、装饰纸层、装饰单板和漆膜等。

4分类

4．1按品种分；

a)地采暖用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b)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

c)其他地采暖用木质地板。

4．2按甲醛释放量分：

a) E。级地采暖用木质地板；

b) E-级地采暖用木质地板。

5要求

5．1基本质量要求

5．1．1地采暖用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偏差、理化性能应符合GB／T 18102的

要求。

5．1．2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和尺寸偏差、理化性能应符合GB／T 18103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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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其他地采暖用木质地板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要求。

5．1．4地采暖用木质地板甲醛释放量应符合表1规定。

表1甲醛释放置要求

检验项目 单 位 要 求

R级：≤O．5
甲醛释放量 mg／L

E1级}≤1．5

5．2地采暖性能要求

5．2．1 地采暖用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和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性能要求见表2。

表2地采暖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要 求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o．40；
长

实术复台地板≤o．30
耐热尺寸稳定性(收缩率) ％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0．40；
宽

实木复合地板≤o．40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o．15，
长

实木复台地板≤0．20
耐湿尺寸稳定性(膨胀率) ％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O．15；
宽

实木复合地板≤o．30

表面耐湿热性能 无裂纹、无鼓泡、无变色

表面耐龟裂 无裂纹

表面耐冷热循环 无裂纹，无鼓泡

导热效能8 ℃／h ≥8

a导热效能为可选检测项目，根据需要检测。

5．2．2其他地采暖用木质地板性能要求参照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性能要求。

6试验方法

6．1

6．1．1

6．1．2

6．1．3

地采暖性能试件制作、试件尺寸和数量的规定

样本及试样应在存放24 h以上的产品中抽取。

试件在样板任意位置制取，且应将榫舌、榫槽去除。

试件尺寸和数量见表3要求。

表3地采暖用木质地板地采暖性能试件

检验项目 试件尺寸／mm 试件数量／块 备 注

耐热尺寸稳定性 200x 60 3

耐湿尺寸稳定性 200×60 3

表面耐湿热性能 200×180 1 试样宽度≤180 mm，可拼接

表面耐龟裂 150x 75 3 试样宽度≤75 iTLm，按宴际宽度

表面耐冷热循环 150×75 3 试样宽度≤75 Dam，按实际宽度

导热效能 100×6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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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地采暖性能试验方法

6．2．1耐热尺寸稳定性(收缩率)检验

6．2．1．1原理

测试试件在高温状态下尺寸变化情况。

6．2．1．2仪器

6．2．1．2．1调温调湿箱，可控温度(20±2)℃，相对湿度为(30±3)％和(90±3)％。

6．2．1．2．2空气对流干燥箱，恒温灵敏度±l℃，温度调控范围40℃～200℃。

6．2．1．2．3游标卡尺，精度为0．02 rzlm。

6．2．1．3试验步骤

6．2．1．3．1在每个试件上画平行于长度、宽度方向的中心线。

6．2．1．3．2试件在温度(20±2)℃，相对湿度(65±5)％条件下处理(24±o．25)h，测量中心线长度

(L。)、宽度(Wo)，精确到o．02 mm。

6．2．1．3．3将试件放人温度为(80±2)℃的空气对流干燥箱内，保证空气循环。处理试件(24±

0．25)h，取出试件。试件在取出干燥箱后，在室温条件下30 rain内，在原划线位置测量完所有试件的长

度(L1)、宽度(w。)，精确到0．02 Ylll"]2。

6．2．1．4结果表示

6．2．1．4．1按式(1)计算每一试件长度相对于其初始长度的变化百分率，精确到0．01％。

△L—l(L1 L。)／L。J×100 ⋯⋯⋯⋯⋯⋯⋯⋯(1)

式中：

△L——长度变化百分率，％；

L0——试件初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试件经高温处理后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6．2．1．4．2按式(2)计算每一试件宽度相对于其初始宽度的变化百分率，精确到0．01％。

△W=(W1一W。)／W。l×100 ⋯⋯⋯⋯⋯⋯⋯⋯(2)

式中：

△Ⅳ——宽度变化百分率，％；

w。——试件初始宽度，单位为毫米(mm)；

w。——试件经高温处理后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6．2．1．4．3结果表示

被测试样的耐热尺寸稳定性(qk缩率)分别为3个试件的长度、宽度变化百分率的算术平均值，精确

至0．0l％。

6．2．2耐湿尺寸稳定性(膨胀率)检验

6．2，2．1原理

测试试件在高湿状态下尺寸变化情况。

6．2．2．2仪器

6．2．2．2．1恒温恒湿箱，温度范围20"C～100T，相对湿度30％～98％。

6．2．2．2．2游标卡尺，精度为0．02 mm。

6．2．2．3试验步骤

6．2．2．3．1在每个试件上画平行于长度、宽度方向的中心线。

6．2．2．3．2试件在温度(20±2)℃，相对湿度(65±5)％条件下处理(24±0．25)h，测量中心线长度

(Lo)、宽度(wo)，精确到0．02 mm。

6．2．2．3．3把试件放入温度为(40士2)℃，相对湿度(90士5)％的恒温恒湿箱中处理(2410．25)h，取

出试件。在室温条件下30 rain内，在原划线位置测量完所有试件的长度(L2)、宽度(Ⅳ。)，精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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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mm。

6．2．2．4结果表示

6．2．2．4．1按式(3)计算每一试件长度相对于其初始长度的变化百分率，精确到0．01％。

△L一(L2一L。)／Lo×100 ⋯⋯⋯⋯⋯⋯⋯·～(3)

式中：

△L——长度变化百分率，％；

Lo——试件初始长度，单位为毫米(mm)；

L。——试件经高湿处理后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6，2．2．4．2按式(4)计算每一试件宽度相对于其初始宽度的变化百分率，精确到0．01％。

△W一(W2一W。)／Ⅳ。×100 ⋯⋯⋯⋯⋯⋯·⋯“(4)

式中：

△w——宽度变化百分率，％；

w。——试件初始宽度，单位为毫米(mm)；

w。——试件经高湿处理后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6．2．2．4．3结果表示

被测试样的耐湿尺寸稳定性(膨胀率)分别为3个试件的长度、宽度变化百分率的算术平均值，精确

至O．01％。

6．2．3表面耐湿热性能检验

6，2．3．1原理

确定试件表面装饰层在潮湿状态下对热物体的抵抗能力。

6．2．3．2仪器

6．2．3．2．1铝质圆桶：容积1 L，内径(160±1)ram，壁厚(5±0．1)mm，有盖，外壁用石棉线缠满，底面

应乎整清洁。

6．2．3．2．2加热源。

6．2．3．2．3秒表。

6．2．3．3试验步骤

6．2．3．3．1将试件水平放置。将沸水浇在表面上，并在试件表面放一个内盛0．5 L沸水的铝质圆桶，

放置20 mln。

6．2．3．3．2移去铝质圆桶，用毛巾将试件表面擦干，放置24 h。

6．2．3．3．3在自然光下，距试件表面约40 cm处，用肉眼观察试件表面装饰层有无裂纹、鼓泡、变色。

6．2．4表面耐龟裂检验

6．2．4，1原理

确定试件表面装饰层在70℃条件下处理48 h后是否出现裂纹。

6．2．4．2仪器

空气对流干燥箱，恒温灵敏度±1℃，温度调控范围40℃～200℃。

6．2．4．3方法

6．2．4．3．1将试件放入(70±2)℃的空气对流干燥箱内处理(48±0．Z5)h后取出，冷却至室温。

6．2。4．3．2 在自然光下，距试件表面约40 cm处，用肉眼从任意角度观察试件表面装饰层有无裂纹。

6，2．5表面耐冷热循环检验

地采暖用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按GB／T 17657 1999中4．31方法1的规

定进行。其中地采暖用实木复合地板干燥箱处理温度为(70i2)℃。

6．2．6导热效能检验

6．2．6．1原理

将恒定热能从试件下表面传递至上表面，测试上表面温度达到稳定时的温度值与所用时间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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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2仪器

6．2．6．2．1仪器名称：地板导热规律分析仪。

6．2．6．2．2仪器的主要组成部分，见图1。

a)传感器ptl00，A级精度；

b)下腔内腔规格：长330mm×宽220mmX高40film；上腔内腔规格：长330mmX宽220 nlm×

高180mm

c)传热通道规格：70 ram×30 ram；

d)传感器l、2检测点在试件长度方向中心线上分别距两端25 l'nm处；

e)下腔温度的调节范围为20℃～70℃，控制灵敏度±3。C；

f)放热源响应时间(30±10)min。

l——下腔传感器；

2——风扇；

3——放热源；

4——制冷源；

5——传感器1；

6——传感器2；

7——上腔，

8——传热通道I

9——隔热平台I

10——保温层}

11——数据采集及系统控制装置

12——测试试件与腔体绝缘层；

13——下旌；

14——测试试件。

图1 地板导热规律分析仪示意图



LY／T 1 700—2007

6．2．6，3检验方法

6．2．6．3．1将试件装饰面朝上放置在隔热平台上，上下两腔密闭隔离。

6．2．6．3．2开启测试仪器监控系统，设定测试基准温度20*(2和加热温度70℃。

6．2．6．3．3当试件的上表面达到设定的测试基准温度20℃时，测试开始。测试时，下腔升温至设定的

加热温度70℃，并保持恒定。热能从试件的下表面传递到上表面，每0．25 h记录1次上表面温度及时

间，温度精确至0．1℃，时间精确至0．01 h，至上表面温度达到稳定。

注：自某一时刻T开始1 h内，所有测试数据问的差值不超过0．3℃，则视为丁时刻试件上表面温度达到稳定。

6．2．6．3．4记录达到稳定时的上表面温度t和所用的时间T。

6．2．6．4测试的结果表达

地板导热效能按式(5)计算，精确至1℃／h。

Q一￡／T ⋯⋯⋯⋯⋯⋯⋯⋯(5)

式中：

Q一地板导热效能，单位为摄氏度每时(℃／h)；
f——稳定时的上表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上表面温度达到稳定时所用的时间，单位为时(h)。

6．2．7甲醛释放置检验

按GB 18580中的规定进行，测试时将试件的四周、背面用不含甲醛的铝胶带密封。

7检验规则

7．1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

a)对应品种相关标准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b)地采暖性能检验中表面耐湿热性能、表面耐龟裂、表面耐冷热循环、甲醛释放量。

7．1．2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质量、规格尺寸、理化性能、地采暖性能。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动时；

b)停产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不少于2次；

d)新产品投产或转产时；

e)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组批原则

同一班次、同一规格、同一类产品为一批。

7．3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

7．3．1 基本质量要求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

7．3．1．1规格尺寸、外观质量和理化性能

规格尺寸、外观质量和理化性能检验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按相应产品标准进行。

7．3．1．2甲醛释放量

抽样方法按GB 18580进行。

7．3．2地采暖性能抽样方法和判定原则

7．3．2．1地采暖性能检验的抽样方案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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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地采暖性能检验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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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范围／块 初检抽样数／块 复检抽样数／块

≤1 000 4 8

>1 000 8 16

注：如产品幅面尺寸小，抽样数量不能满足试验要求时，可适当增加。

7．3．2．2地采暖性能检验结果的判定

7．3．2．2．1试样的耐热尺寸稳定性(收缩率)、耐湿尺寸稳定性(膨胀率)的平均值达到标准规定要求，

该试样的尺寸稳定性、耐热尺寸稳定性(收缩率)、耐湿尺寸稳定性(膨胀率)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7，3．2．2．2试样的表面耐湿热性能、表面耐龟裂、表面耐冷热循环、甲醛释放量、导热效能的全部试件

达到标准规定要求，该试样的上述性能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7．3．2．2．3当初检试样的各项地采暖性能均合格时，该批产品地采暖性能判为合格，否则需对不合格

项目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7．4综合判定

产品基本质量要求、地采暖性能要求均应符合相应类别和等级的要求，否则应降等或y-4为不合格

产品。

7．5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a)被检产品的类别、等级、检验依据的标准、检验类别等全部细节；

b)检验结果及其结论；

c)检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以及有必要说明的问题。

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标志

8．1．1产品标记

产品入库前，应在产品适当的部位标记产品型号、商标、生产日期、甲醛释放限量标志、表面耐磨类

型等。

8．1．2包装标记

包装上应标记生产厂家名称、地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商标、规格型号、类别、材种、等级、甲醛释

放限量标志、表面耐磨类型、数量及防潮、防晒等。

8，2包装

产品出厂时应按产品类别、规格、等级分别包装。企业应根据自已产品的特点提供详细的中文安装

和使用说明书。包装要做到产品免受磕碰、划伤和污损。包装要求亦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8．3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平整堆放，防止污损，不得受潮、雨淋和曝晒。

贮存时应按类别、规格、等级分别堆放，每堆应有相应的标记。


